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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公司/本公司/久吾高科

/发行人 
指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久吾有限 指 
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苏

省皖维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 

德汇集团 指 
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德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九思高科 指 南京九思高科技有限公司 

南工大 指 
南京工业大学，2001年由原南京化工大学与原南

京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而成 

南工大资产公司 指 南京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皖维高新 指 
安徽皖维化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安徽

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皖维集团 指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化大科技、南工大科技 指 
南京化大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南京南工大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化工进出口 指 安徽省化工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骓蹑影 指 上海青骓蹑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维思捷朗 指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维思投资 指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捷奕创投 指 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保荐机构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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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久吾高科股本演变情况概览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由江苏省皖维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

理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变更登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号为 3200001103463。江苏省皖维久吾高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22 日的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于 1999年 9月 30日更名为江苏省皖维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及前身久吾有限自成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如下： 

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7年12月，由南京化工大学、徐南平、
时钧、黄培、范益群、邢卫红、王沛、汪朝
晖、张伟出资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

江苏省皖维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9年9月，注册资本增至3,079万元）

1999年9月，久吾高科注册资本增加至
3,079万元（由皖维高新、南京化工大

学、徐南平、时钧、黄培、范益群、邢卫
红、王沛、汪朝晖、张伟增资3,029万

元）

江苏省皖维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年10月，注册资本3,079万元）

2000年10月，皖维高新将769.75万元、
315.431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予安徽化工
进出口、化大科技；南京化工大学将

599.39万元出资额无偿划转予化大科技；
徐南平将10万元出资额转让予王怀林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10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0年10月，久吾高科以经审计的净资产
3,150万元，按照1:1的比例折合股份

3,150万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3年12月，徐南平将30万股股份转让予
杨建民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1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4年1月，张伟将20.03万股股份转让予
15名自然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阶
段

 

 



 4-5-4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3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6年9月，皖维高新将2,029.33万股股
份转让予徐南平；徐南平将2,029.33万股

股份转让予九思高科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9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06年12月，久吾高科注册资本增加至
4,804万元（由九思高科增资1,654万元）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08年12月，徐南平将310.2491万股股份
转让予九思高科；南工大科技将630.00股

股份无偿划转予南工大资产公司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09年12月，九思高科将2,000万股股份
转让予上海德汇，将650万股股份转让予

24名自然人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1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5年4月，安徽化工进出口、化大科技
分别将787.50万股、305.914万股股份转

让予皖维高新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3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6年9月，皖维高新将2,029.33万股股
份转让予徐南平；徐南平将2,029.33万股

股份转让予九思高科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9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06年12月，久吾高科注册资本增加至
4,804万元（由九思高科增资1,654万元）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08年12月，徐南平将310.2491万股股份
转让予九思高科；南工大科技将630.00股

股份无偿划转予南工大资产公司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09年12月，九思高科将2,000万股股份
转让予上海德汇，将650万股股份转让予

24名自然人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1月，注册资本3,150万元）

2005年4月，安徽化工进出口、化大科技
分别将787.50万股、305.914万股股份转

让予皖维高新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13年6月，时权等七人继承姚韡所持
20.0274万股股份；2013年7月，陆骏继承

陆树谷所持1万股股份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13年12月，九思高科将720万股股份转
让予青骓蹑影，将543.33万股股份转让予
维思捷朗，将80.247万股股份转让予维思

投资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注册资本4,804万元）

2014年3月，维思捷朗将130.08万股股份
转让予捷奕创投

 



 4-5-5 

二、久吾高科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一）1997 年 12 月久吾有限成立 

1、成立过程 

1997年 11 月 27日，南京化工大学
1
与徐南平、时钧、黄培、范益群、邢卫

红、王沛、汪朝晖2、张伟签订《关于成立“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出资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设立久吾有限，注册资本为 50万元，其中南京化工

大学占注册资本的 51%，徐南平占注册资本的 35%，时钧、黄培、范益群、邢卫

红、王沛、汪朝晖、张伟各占注册资本的 2%。 

1997年 12 月 6日，南京化工大学出具南化（97）校产字第 008号《关于成

立“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成立久吾有限。 

1997 年 12 月 17 日，江苏兴惠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惠会验字（1997）187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1997年 12月 16日，久吾有限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

资本共计 50万元。 

1997 年 12 月 22 日，久吾有限取得了江苏省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3479338-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久吾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南京化工大学 25.50 51.00 

2 徐南平 17.50 35.00 

3 时钧 1.00 2.00 

4 黄培 1.00 2.00 

5 范益群 1.00 2.00 

6 邢卫红 1.00 2.00 

7 王沛 1.00 2.00 

                                                        
1 南京化工大学于 2001 年与原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为南工大。 
2 汪朝晖，原为中国公民，2005 年加入加拿大国籍，护照名为 WANG Z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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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汪朝晖 1.00 2.00 

9 张伟 1.00 2.00 

合  计 50.00 100.00 

注：表内数字均四舍五入为两位小数，下同。 

2、南京化工大学出资履行的批准程序 

1997 年久吾有限成立时，南京化工大学作为发起人之一，以货币资金对久

吾有限出资并持有久吾有限 51%股权，为久吾有限控股股东。 

根据久吾有限成立时适用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国资事发

[1995]17 号）的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出资设立企业，需经主管部门审查核实后

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在久吾有限设立过程中，南京化工大学就出资事

宜仅履行了内部审批手续，未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2013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

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股权的函》（苏财资

[2013]139 号），对于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南工大所持国有股权的变动情况予以

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久吾有限设立过程中，南京化工大学作为事业单

位以货币出资并未取得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

除此之外，久吾有限设立已履行了其他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已取得财政主管部门

的确认，上述程序瑕疵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影响久吾有限设立的真实性和有

效性，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久吾有限为一家有效设立，并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其债务

承担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久吾有限设立时，除未取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准外，已

履行了其他必要的法律程序；南京工业大学作为国有事业单位以货币出资设立久

吾有限虽未取得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准，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但已取得有权部门的

确认，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影响久吾有限设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构成本

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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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9 年 9 月久吾有限增资扩股 

1、增资扩股过程 

1999年 8 月 8日，久吾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50万元增

加至 3,079万元，其中皖维高新以货币增资 2,000万元；南京化工大学以无形资

产增资 473.688 万元，实物增资 100.20 万元；徐南平以无形资产增资 325.08

万元；时钧、黄培、范益群、邢卫红、王沛、汪朝晖、张伟分别以无形资产增资

18.576万元。 

本次增资中，南京化工大学及徐南平等 8 名自然人用于增资的无形资产系

南京化工大学完成的“多通道多孔陶瓷支撑体制备技术”、“多通道陶瓷微滤膜制

备技术”、“陶瓷膜回收钛白粉的成套设备与技术”三项高新技术成果。 

1999年 5 月 24日，安徽资产评估事务所就本次无形资产增资出具了皖评字

（1999）第 03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1999 年 7 月 15 日，江苏省国有资产管

理局出具《关于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审核意见

的函》对评估结果进行了确认。 

1999年 8 月 31日，江苏兴惠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惠会验字(1999)189号的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1999年 8月 6日，久吾有限已收到其股东南京化工大学、

皖维高新、徐南平等 8 名自然人增加投入的资产 3,033.43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2,000 万元，评估资产 1,033.43 万元（包括无形资产 928.80 万元和固定资产

104.6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评估价值高于增资金额的 4.43万元作为久吾有限对

南京化工大学的负债）。 

1999年 9 月 30日，久吾有限就本次增资取得了江苏省工商局换发的注册号

为 32000011034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久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皖维高新 2,000.00 64.96 

2 南京化工大学 599.39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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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南平 342.58 11.13 

4 时钧 19.58 0.64 

5 黄培 19.58 0.64 

6 范益群 19.58 0.64 

7 邢卫红 19.58 0.64 

8 王沛 19.58 0.64 

9 汪朝晖 19.58 0.64 

10 张伟 19.58 0.64 

合  计 3,079.00 100.00 

2、相关无形资产增资对应股权的划分 

本次增资中，南京化工大学及徐南平等 8 名自然人用于增资的无形资产系

南京化工大学完成的“多通道多孔陶瓷支撑体制备技术”、“多通道陶瓷微滤膜制

备技术”、“陶瓷膜回收钛白粉的成套设备与技术”三项高新技术成果。 

根据 1999 年 5 月 24 日安徽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皖评字（1999）第 03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多通道多孔陶瓷支撑体制备技术”、“多通道陶瓷微滤膜

制备技术”、“陶瓷膜回收钛白粉的成套设备与技术”三项高新技术成果无形资产

于评估基准日 1999年 3月 31日的评估价值为 928.80万元。 

1999年 8 月 18日，南京化工大学向江苏省工商局出具编号为南化（99）校

产字第 008 号《关于无形资产作价出资股权划分的请示》，参照国家相关政策，

并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8]81号《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第 24条规定精神，南京化工大学

将上述无形资产增资对应的股权划分为：南京化工大学占 51%，即 473.688万元；

徐南平占 35%，即 325.08万元；时钧等 7名自然人各占 2%，即 18.576万元。 

久吾有限本次增资时，南京化工大学对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对应股权的划分

系依据当时国家及江苏省关于科技成果转化 的相关文件精神，且该股权划分可

由南京化工大学决定，未违背当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上述无形资产增资对应股权的奖励对象均系在相关高新技术成果研发或转

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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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形资产出资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增资完成后，无形资产出资占久吾有限注册资本比例为 30.17%。根据

当时适用的《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

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

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另根据当时适用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国科发政字[1997]326

号），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作价总金额可以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

十， 但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需由经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登记注册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国有资产评估结果依法需由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确认的，还应办理确认手续；作价金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的，

需报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门认定。 

南京化工大学及徐南平等 8名自然人用于本次增资的“多通道多孔陶瓷支撑

体制备技术”、“多通道陶瓷微滤膜制备技术”、“陶瓷膜回收钛白粉的成套设备与

技术”三项非专利技术已经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1999年 8月 12日出具的“苏

科成认字(99)第 005 号”《出资入股高新技术成果认定书》认定属于高新技术成

果范畴，已经过省级科技管理部门认定。1999年 5月 24日，安徽资产评估事务

所出具“皖评字[1999]第 03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该三项非专利技术进行

了评估，评估值为 928.80 万元，评估结果已于 1999 年 7 月 15 日经江苏省国有

资产管理局“苏国评认[1999]17号”《关于江苏省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项目资产评估审核意见的函》予以确认。 

综上，久吾有限本次增资中用以出资的无形资产经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评

估结果已经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确认，且该无形资产已经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

门认定属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比例未超过 35%，符合当时适用的《公司法》及

《关于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增资履行程序的合规性 

根据本次增资当时适用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国资事发

[1995]17号)的规定，南京化工大学以无形资产、实物对外投资、入股的，需经

主管部门审查核实后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一次性对外投资、入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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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额较大的，须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南京化工大学本次增资未履行相应的

批准程序。 

2013 年 3 月 12 日，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皖维集字[2013]26

号《关于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历史问题的确认意见》并经安徽省国资委确认，皖维高新持有久吾高科股份期

间，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2016

年 12月 13日，皖维高新的控股股东皖维集团进一步出具了“皖维集字[2016]123

号”《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历史问题的补充确认意见》，皖维集团补充确认其对皖维高新投资、退出久吾

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程序性瑕疵问题不再追

究，并对历次股权变动结果予以确认。 

2013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

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股权的函》（苏财资

[2013]139号），对于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南工大所持国有股权的变动情况予以

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京工业大学作为久吾有限的事业单位国有股东，

就本次增资未履行相关国资管理部门批准程序，在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但已取得

有权部门的确认，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久吾有限本次增资过程中，南京工业大学作为久吾有限

的事业单位国有股东，其本次以无形资产、实物对久吾有限进行增资虽未取得相

关国资管理部门批准，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但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构成本

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2000 年 10 月久吾有限股权转让及股权划转 

1、股权转让及股权划转过程 

2000年 10 月 12日，皖维高新与化大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皖维高新

将 315.431万元出资额，即久吾有限注册资本的 10.24%，以 354.85万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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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给化大科技，每元出资额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1.12元。 

2000年 10月，皖维高新与安徽化工进出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

<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书》，约定将皖维高新持有的久吾有限 25.00%股权名

义转让给安徽化工进出口，安徽化工进出口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同时，南京化工大学将其持有的公司 19.47%股权（599.39万元出资额）以

股权划转方式转让给化大科技；徐南平将其持有的公司 0.32%股权（10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王怀林。 

200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及划转事

宜。 

2000 年 10 月 19 日，久吾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取得了江苏省工商局换发的

注册号为 32000011034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久吾有限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皖维高新 914.82 29.71 

2 化大科技 914.82 29.71 

3 安徽化工进出口 769.75 25.00 

4 徐南平 332.58 10.80 

5 时钧 19.58 0.64 

6 黄培 19.58 0.64 

7 范益群 19.58 0.64 

8 邢卫红 19.58 0.64 

9 王沛 19.58 0.64 

10 汪朝晖 19.58 0.64 

11 张伟 19.58 0.64 

12 王怀林 10.00 0.32 

合  计 3,079.00 100.00 

2、皖维高新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程序及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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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维高新本次对化大科技及安徽化工进出口的股权转让未依照《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进行资产评估及评估结果确认，但其向化大科技转让股权的价格（每元出资额对

应的转让价格为 1.12 元）高于股权转让前久吾有限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

产值（截至 2000年 4月 30日，久吾有限每元出资额对应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02

元）；其向安徽化工进出口转让股权因系委托持股，故未支付对价。 

2013 年 3 月 12 日，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皖维集字[2013]26

号《关于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历史问题的确认意见》并经安徽省国资委确认，皖维高新持有久吾高科股份期

间，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2016

年 12月 13日，皖维高新的控股股东皖维集团进一步出具了“皖维集字[2016]123

号”《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历史问题的补充确认意见》，皖维集团补充确认其对皖维高新投资、退出久吾

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程序性瑕疵问题不再追

究，并对历次股权变动结果予以确认。 

2013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

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股权的函》（苏财资

[2013]139 号），对于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南工大所持国有股权的变动情况予以

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皖维高新本次对化大科技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系

转让双方协商确定，高于股权转让前久吾有限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对安徽化工进出口股权转让系委托持股，未支付对价。虽然上述股权转让未依照

相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及评估确认，但该次股权转让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得到了国资管理部门的确认，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

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皖维高新对化大科技的股权转让虽存在未履行资产评估

及确认程序的瑕疵，但转让价格不低于久吾有限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值，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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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安徽化工进出口名义代持股权并不违反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皖维高新将其所持有的久吾有限股

权名义转让给安徽化工进出口时，虽存在未履行资产评估及确认程序的瑕疵，但

鉴于该次股权转让仅为名义转让，实质上仍归皖维高新所有和控制，且代持股权

关系业已解除，未损害皖维高新作为国有股东的权益，并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

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

律障碍。 

3、南京化工大学本次股权划转履行的程序 

本次股权划转系南京化工大学的内部产权结构调整，由南京化工大学将持

有的久吾有限股权划转至化大科技，未支付对价。 

根据财政部 1999 年 9 月 27 日颁布的《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手

续的规定》（财管字[1999]301号）：“按照国有资产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

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应按下列情况分别进行申报：1、属于地方管理的国

有资产，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辖范围内划转的，由划入及划

出双方的主管部门或企业集团母公司向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属跨地、市、县划转的，还应由双方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分别向同一

上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南京化工大学本次股权划转，未报送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不

符合《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手续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2013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

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股权的函》（苏财资

[2013]139 号），对于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南工大所持国有股权的变动情况予以

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京化工大学与其下属企业化大科技之间的股权

划转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财政主管部门的确认，本次股权划转

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股权划转虽未报送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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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本次股权划转系南京化工大学对投资产权的内部调

整，未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

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2000 年 10 月久吾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1、整体变更情况 

2000 年 5 月 18 日，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衡审字

(2000)182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00年 4月 30日，久吾有限的净资产为

3,150万元。 

2000 年 10 月 20 日，公司股东皖维高新、化大科技、安徽化工进出口以及

徐南平等 9 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约定以久吾有限于审计基准日的

经审计净资产折股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000 年 10 月 20 日，久吾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一致决议同意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久吾有限截至 2000年 4月 30 日经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值 3,150

万元按照各股东原持股比例分割后，按照 1：1的比例折股出资。 

2000 年 10 月 23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苏政复[2000]202 号《省政府关

于同意江苏省皖维久吾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同意久吾有限变更为久吾高科。 

2000年 10 月 25日，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衡验字（2000）

54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0 年 10 月 25 日，各发起人认缴的注册资本合

计 3,150万元已全部缴足。 

2000 年 10 月 26 日，久吾高科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并审议通

过了《公司章程》。 

2000 年 10 月 31 日，久吾高科取得了江苏省工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2000011034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0 年 12 月 15 日，江苏省财政厅对久吾有限本次整体变更出具了苏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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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99 号《关于江苏久吾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同

意久吾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化大科技所持久吾高科的股份界定为

国有法人股。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皖维高新 935.91 29.71 

2 化大科技 935.91 29.71 

3 安徽化工进出口 787.50 25.00 

4 徐南平 340.25 10.80 

5 时钧 20.03 0.64 

6 黄培 20.03 0.64 

7 范益群 20.03 0.64 

8 邢卫红 20.03 0.64 

9 王沛 20.03 0.64 

10 汪朝晖 20.03 0.64 

11 张伟 20.07 0.64 

12 王怀林 10.23 0.32 

合计 3,150.00 100.00 

2、皖维高新及化大科技就久吾有限整体变更履行的程序 

财政部 2000年 5月 19日颁布并于 2000年 7 月 1日实施的《关于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号）规定：“省级

财政（国资）部门国有股权管理职能：地方国有资产占用单位设立公司3和发行 A

股股票；地方股东单位未全额认购或以非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应配股份；地方股东

单位持有上市公司非发起人国有法人股及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发生直接或间接

转让、划转以及因司法冻结、担保等引起的股权变动及或有变动。” 

久吾有限本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国资主管部门确认；但久吾有限整体变

                                                        
3 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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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了财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上述未进行资产评估的问题

未对整体变更后久吾高科的股权比例构成影响，不会导致久吾高科的出资不实，

不影响久吾高科设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此外，江苏省财政厅关于久吾高科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中未将皖维高

新与安徽化工进出口持有的久吾高科股份界定为国有法人股。由于截至目前皖维

高新与安徽化工进出口所持的久吾高科股份均已转让，上述国有股权管理方面的

瑕疵，不影响久吾高科目前的国有股权管理。2013年 3 月 12日，安徽皖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皖维集字[2013]26 号《关于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的确认意见》并经安徽省国

资委确认，皖维高新持有久吾高科股份期间，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2016 年 12 月 13 日，皖维高新的控股股

东皖维集团进一步出具了“皖维集字[2016]123 号”《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的补充确认意见》，

皖维集团补充确认其对皖维高新投资、退出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相

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程序性瑕疵问题不再追究，并对历次股权变动结果予以确

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久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及评估结果确认。但久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了财政主管部门

的确认，未进行资产评估未对整体变更后久吾高科的股权比例构成影响，不会导

致久吾高科的出资不实，不会导致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2）久吾有限整体变更时国有股权管理程序的瑕疵，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

认，未损害发行人国有股东权益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影响发行人设立的真实

性和有效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 

（1）久吾有限当时已就整体变更事项取得了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及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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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关于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整体变更前后各股东股权比例未发生变

动，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未履行资产评估及评估结果确认程序没有损害国

有股东的权益，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会导致发行人的出资不实，不影响发行

人设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2）久吾有限整体变更时虽存在国有股权管理的瑕疵，但整体变更前后股

权比例未发生变动，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未损害发行人国有股东权益，未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影响发行人设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

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3）前述未履行资产评估及评估结果确认、皖维高新与安徽化工进出口未

取得国有股权管理批复文件情形外，发行人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方式设立为

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资格、条件和方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2003 年 12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1、股权转让情况 

2003 年 12 月 18 日，徐南平与杨建民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

的公司 0.95%股权（30万股）转让给杨建民。 

2003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应修

改公司章程。 

2004 年 3 月 9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江苏省工商局办理了章程备

案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皖维高新 935.91 29.71 

2 化大科技 935.91 29.71 

3 安徽化工进出口 787.50 25.00 

4 徐南平 310.25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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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建民 30.00 0.95 

6 时钧 20.03 0.64 

7 黄培 20.03 0.64 

8 范益群 20.03 0.64 

9 邢卫红 20.03 0.64 

10 王沛 20.03 0.64 

11 汪朝晖 20.03 0.64 

12 张伟 20.03 0.64 

13 王怀林 10.23 0.32 

合  计 3,150.00 100.00 

2、关于徐南平转让股权的合规性 

本次股权转让时徐南平担任公司董事，不符合当时适用的《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七条“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

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 

徐南平已与杨建民就上述转让签署了《确认函》，确认双方对上述股权转让

的内容、签署及履行没有任何异议，双方将不会就上述股份转让及公司上述股权

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提起任何主张、请求。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虽不符合当时《公司

法》的相关规定，但目前徐南平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其所持股份已可合法转让，

并且股权转让双方已声明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故此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发行人

目前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

构成法律障碍。 

（六）2004 年 1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2004 年 1 月，张伟分别与王凤仪等 15 名自然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

其持有的久吾高科 0.64%股权（20.03万股）分别转让给王凤仪等 15名自然人。 

2004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应

修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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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3 月 19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江苏省工商局办理了章程备

案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皖维 935.91 29.71 

2 化大科技 935.91 29.71 

3 安徽化工进出口 787.50 25.00 

4 徐南平 310.25 9.85 

5 杨建民 30.00 0.95 

6 时钧 20.03 0.64 

7 黄培 20.03 0.64 

8 范益群 20.03 0.64 

9 邢卫红 20.03 0.64 

10 王沛 20.03 0.64 

11 汪朝晖 20.03 0.64 

12 王怀林 10.23 0.32 

13 王凤仪 3.00 0.10 

14 郭圣超 2.03 0.06 

15 胡金寿 2.00 0.06 

16 吴耀忠 2.00 0.06 

17 孙丽萍 1.50 0.05 

18 陆树谷 1.00 0.03 

19 束元松 1.00 0.03 

20 林金娣 1.00 0.03 

21 吴达奎 1.00 0.03 

22 张岳泉 1.00 0.03 

23 杜德华 1.00 0.03 

24 徐巧月 1.00 0.03 

25 陆娟英 1.00 0.03 

26 王维荣 1.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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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朱静维 0.50 0.02 

 合计 3,150.00 100.00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权继承事项已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七）2005 年 1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1、股权转让的情况 

2005年 1 月 18日，安徽化工进出口与皖维高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关

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安徽化工进出口将其名义持有的公司 25%股权

转回给皖维高新，皖维高新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005 年 1 月 19 日，化大科技与皖维高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化大科技

将持有的公司 9.71%股权（305.914 万股）转让给皖维高新，转让价格为 1.12

元/股，合计 342.62万元。 

2005年 4 月 20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应

修改公司章程。 

2005 年 5 月 9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江苏省工商局办理了章程备

案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皖维高新持有久吾高科 64.42%股权，为久吾高科的

第一大股东，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安徽皖维 2,029.32 64.42 

2 化大科技 630.00 20.00 

3 徐南平 310.25 9.85 

4 杨建民 30.00 0.95 

5 时钧 20.03 0.64 

6 黄培 20.03 0.64 

7 范益群 20.0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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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邢卫红 20.03 0.64 

9 王沛 20.03 0.64 

10 汪朝晖 20.03 0.64 

11 王怀林 10.23 0.32 

12 王凤仪 3.00 0.10 

13 郭圣超 2.03 0.06 

14 胡金寿 2.00 0.06 

15 吴耀忠 2.00 0.06 

16 孙丽萍 1.50 0.05 

17 陆树谷 1.00 0.03 

18 束元松 1.00 0.03 

19 林金娣 1.00 0.03 

20 吴达奎 1.00 0.03 

21 张岳泉 1.00 0.03 

22 杜德华 1.00 0.03 

23 徐巧月 1.00 0.03 

24 陆娟英 1.00 0.03 

25 王维荣 1.00 0.03 

26 朱静维 0.50 0.02 

 合计 3,150.00 100.00 

2、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及定价 

经查验，安徽化工进出口、化大科技本次股权转让未按照《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国有资

产履行评估及备案程序，未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瑕疵。 

针对本次转让价格，因安徽化工进出口 2000 年 10 月受让皖维高新股权时

未实际支付价款，本次将股权转让予皖维高新时亦未实际收取价款；化大科技股

权转让价格（1.12 元/股）为皖维高新 2000 年转让股权予化大科技的价格，不

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次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每股净资产值为 1.12元），因此不存在损害国有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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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 月 12日，皖维集团出具了“皖维集字[2013]26号”《关于对安徽

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的

确认意见》并经安徽省国资委确认，认为：皖维高新持有久吾高科股份期间，皖

维高新与化大科技的股权转让、受让行为均按协议支付或收取了相关股权转让价

款，最终出让价格高于皖维高新的初始投资金额，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

致国有资产流失。2016 年 12 月 13 日，皖维高新的控股股东皖维集团进一步出

具了“皖维集字[2016]123 号”《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

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历史问题的补充确认意见》，皖维集团补充确认其

对皖维高新投资、退出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的程序性瑕疵问题不再追究，并对历次股权变动结果予以确认。 

2013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

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股权的函》（苏财资

[2013]139 号），对于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南工大所持国有股权的变动情况予以

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安徽化工进出口、化大科技本次股权转让，未对

相关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和评估结果备案确认，也未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报送国资

主管部门审批，且未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但发行人目前已取得了国资主管部门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确认，并确认本次股

权转让未导致国有股权流失。故此，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

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安徽化工进出口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转回给皖维高

新时，虽存在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未进场交易的瑕疵，但该次股权

转让实质上是为解除安徽化工进出口与皖维高新之间的股份代持关系，未损害国

有股东的权益，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

资产流失，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化大科技本次股权转让虽存

在未履行资产评估、备案程序，未进场交易的瑕疵，但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最

近一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

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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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06 年 8、9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1、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 

2006年 8 月 18日，皖维高新与徐南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皖维高新将

其持有的公司 64.42%股权（2,029.33 万股）转让给徐南平，转让价格为 1.10

元/股，合计 2,232.26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皖维高新不再持有久吾高科

的股权。 

2006年 9 月 18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应

修改公司章程。 

2006年 9 月 18日，徐南平与九思高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徐南平将上

述受让自皖维高新的公司 64.42%股权（2,029.33 万股）转让给九思高科，转让

价格为 1.10元/股，合计 2,232.26万元。 

2006年 9 月 19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相应

修改公司章程。 

2006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在江苏省工商局办理了变更

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九思高科持有久吾高科 64.42%股权，为久吾高科的

第一大股东，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九思高科 2,029.33 64.42 

2 化大科技 630.00 20.00 

3 徐南平 310.25 9.85 

4 杨建民 30.00 0.95 

5 姚韡 20.03 0.64 

6 黄培 20.03 0.64 

7 范益群 20.03 0.64 

8 邢卫红 20.03 0.64 

9 王沛 20.03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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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64 

11 王怀林 10.23 0.32 

12 王凤仪 3.00 0.10 

13 郭圣超 2.03 0.06 

14 胡金寿 2.00 0.06 

15 吴耀忠 2.00 0.06 

16 孙丽萍 1.50 0.05 

17 陆树谷 1.00 0.03 

18 束元松 1.00 0.03 

19 林金娣 1.00 0.03 

20 吴达奎 1.00 0.03 

21 张岳泉 1.00 0.03 

22 杜德华 1.00 0.03 

23 徐巧月 1.00 0.03 

24 陆娟英 1.00 0.03 

25 王维荣 1.00 0.03 

26 朱静维 0.50 0.02 

 合计 3,150.00 100.00 

注：公司原发起人股东时钧先生于 2005 年 9月 1日去世，时钧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由其妻

子姚韡继承。 

2、皖维高新本次股权转让履行的程序及定价 

本次股权转让经皖维高新2006年8月21日召开的四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金额占皖维高新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3.41%，且转

让收益占皖维高新最近一次经审计净利润总额的 14.03%。本次股权转让在皖维

高新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的决策范围内。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06年8月18日股权转让价格是否低于2006年7月31日净资产的核查意见》，

久吾高截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值为 1.0644 元。本次皖维高新向徐

南平转让公司股权的价格为 1.10元/股，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值。 

皖维高新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未对相关资产进行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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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评估结果备案确认，且未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013 年 3 月 12 日，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皖维集字[2013]26

号《关于对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历史问题的确认意见》并经安徽省国资委确认，皖维高新持有久吾高科股份期

间，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2016

年 12月 13日，皖维高新的控股股东皖维集团进一步出具了“皖维集字[2016]123

号”《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历史问题的补充确认意见》，皖维集团补充确认其对皖维高新投资、退出久吾

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程序性瑕疵问题不再追

究，并对历次股权变动结果予以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皖维高新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相应的董事会决策

程序，但未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不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

相关规定。但皖维高新已取得了母公司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国资

主管部门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确认，并确认了本次股权变动不存在产权纠纷或

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且皖维集团进一步补充确认其对皖维高新投资、退

出久吾高科的历次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程序性瑕疵问题

不再追究，并对历次股权变动结果予以确认。故此，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发行

人目前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

市构成法律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皖维高新本次股权转让虽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及

进场交易等程序，但转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次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且

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构成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3、徐南平转让股权的合规性 

根据《公司法》（2005 年修改）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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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 月向九思高科转让股权时，徐南平担任公司董事。在向九思高科

转让股权前，徐南平持有久吾高科 2,339.58 万股股份，本次转让的 2,029.33

万股股份占其转让前持有股份总数的 86.74%，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经核查，徐南平在受让皖维高新所持股份后，即将该部分股份转让予九思

高科，并由九思高科直接将股权转让对价支付予皖维高新。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

中，徐南平仅为中间过渡，本次股权转让的实质为皖维高新将所持股份转让予九

思高科。 

徐南平已与九思高科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了《确认函》，确认双方对上述股

权转让的内容、签署及履行没有任何异议，双方将不会就上述股份转让及公司上

述股份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提起任何主张、请求。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虽然徐南平向九思高科转让股权的

比例超过了《公司法》规定的上限，但从本次股权转让的实质而言，本次股权转

让为皖维高新将所持股份转让予九思高科，且股权转让双方均已声明确认本次股

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利

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九）2006 年 12 月久吾高科注册资本增加至 4,804 万元 

1、增资过程 

2006年 12 月 2日，久吾高科召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九思高科以“低成

本多通道陶瓷支撑体工业化制备技术”专有技术作价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新增

股本为 1,654万股，增资价格为 1.0982元/股。经江苏新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评估（苏新评字[2006]第 413 号），该项专有技术于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11

月 7日的评估价值为 1,816.50万元。 

本次增资经江苏华夏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6年 12月 12日出具

的苏华夏验字[2006]010号《验资报告》确认。 

同时，因股东“南京化大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5年 4月更名

为“南京南工大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相应修改了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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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006 年 12 月 21 日，久吾高科就本次增资取得了江苏省工商局核发的注册

号为 32000011034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九思高科 3,683.33 76.67 

2 南工大科技 630.00 13.11 

3 徐南平 310.25 6.46 

4 杨建民 30.00 0.62 

5 姚韡 20.03 0.42 

6 黄培 20.03 0.42 

7 范益群 20.03 0.42 

8 邢卫红 20.03 0.42 

9 王沛 20.03 0.42 

10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42 

11 王怀林 10.23 0.21 

12 王凤仪 3.00 0.06 

13 郭圣超 2.03 0.04 

14 胡金寿 2.00 0.04 

15 吴耀忠 2.00 0.04 

16 孙丽萍 1.50 0.03 

17 陆树谷 1.00 0.02 

18 束元松 1.00 0.02 

19 林金娣 1.00 0.02 

20 吴达奎 1.00 0.02 

21 张岳泉 1.00 0.02 

22 杜德华 1.00 0.02 

23 徐巧月 1.00 0.02 

24 陆娟英 1.00 0.02 

25 王维荣 1.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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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朱静维 0.50 0.01 

 合计 4,804.00 100.00 

2、关于本次增资导致化大科技持股权比例的变动 

本次九思高科以“低成本多通道陶瓷支撑体工业化制备技术”专有技术成

果对久吾高科进行增资扩股，增资完成后南工大下属南工大科技持股比例由 20%

稀释至 13.11%。本次增资的价格 1.0982 元/股高于公司截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

的每股净资产值 1.0644元。 

本次增资导致南工大科技所持久吾高科股权比例变动，但本次国有股权变

动未对久吾高科进行资产评估及评估结果备案，用以确定增资价格的净资产值未

经审计，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3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

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股权的函》（苏财资

[2013]139 号），对于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南工大所持国有股权的变动情况予以

确认。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增资虽然未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履

行相关程序，但发行人已取得财政主管部门对本次增资事项的确认，本次增资不

会导致发行人目前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争议或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并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发行人律师认为：化大科技作为国有股东在本次增资过程中发生股权比例

变动，虽存在未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的瑕疵，但本次增资价格不低于增

资前发行人的账面净资产值，且已取得有权部门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

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2008 年 5、10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及股权划转 

1、股权转让及股权划转的情况 

2008年 5 月 22日，南工大出具南工校产[2008]2号《关于划转江苏久吾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八企业股权的决定》，将南工大科技所持久吾高科股权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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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工大资产公司。 

2008年 10 月 29日，徐南平将其持有的公司 6.46%股权（310.249万股）转

让给九思高科。 

2008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就本次股权划转及股权转让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08年 12 月 2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及划转事宜在江苏省工商局办理了

章程备案手续。 

本次股权划转及股权转让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九思高科 3,993.58 83.13 

2 南工大资产公司 630.00 13.11 

3 杨建民 30.00 0.62 

4 姚韡 20.03 0.42 

5 黄培 20.03 0.42 

6 范益群 20.03 0.42 

7 邢卫红 20.03 0.42 

8 王沛 20.03 0.42 

9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42 

10 王怀林 10.23 0.21 

11 王凤仪 3.00 0.06 

12 郭圣超 2.03 0.04 

13 胡金寿 2.00 0.04 

14 吴耀忠 2.00 0.04 

15 孙丽萍 1.50 0.03 

16 陆树谷 1.00 0.02 

17 束元松 1.00 0.02 

18 林金娣 1.00 0.02 

19 吴达奎 1.00 0.02 

20 张岳泉 1.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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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杜德华 1.00 0.02 

22 徐巧月 1.00 0.02 

23 陆娟英 1.00 0.02 

24 王维荣 1.00 0.02 

25 朱静维 0.50 0.01 

 合计 4,804.00 100.00 

2、关于南工大科技所持股权的划转 

（1）2008 年股权划转未履行相关备案登记程序的原因 

2008年 5 月 22日，南京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南工大”）出具“南工校产

[2008]2号”《关于划转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八企业股权的决定》，

将化大科技所持发行人股权无偿划转至南工大资产公司持有，但本次股权无偿划

转未报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本次股权划转为南工大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内部调整，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国

有产权划转，系有特定时代背景和政策要求。 

教育部分别于 2005年、2006年下发《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

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教技发[2005]2号）、《教育部关于高校产业规范化建

设中组建高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若干意见》（教技发[2006]1号），提出：“高

校要依法组建国有独资性质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或从现有校办企业中选择一个

产权清晰、管理规范的独资企业（以下统称高校资产公司），将学校所有经营性

资产划转到高校资产公司，由其代表学校持有对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权。高校以

投入到高校资产公司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各高校要在 2006 年底前组建高校资

产公司并完成资产划转”；“高校所有经营性资产原则上都要进入高校资产公司，

由其负责经营和管理，确保国有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参照上述文件要求，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亦相应制定了《江苏省属高校组建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办法》（“苏教科发[2006]2号”），对江苏省省属高校组建高校

资产公司作了类似规定。 

南工大按照上述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的相关文件要求，于 2006 年 11月组

建了南工大资产公司，并按要求于 2008 年将化大科技所持发行人股权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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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工大资产公司持有。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的无转划转，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5 年

8月印发的《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2005]239号，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在所出资企业内部无偿划转

的，由所出资企业批准并抄报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暂行办法》的适用范围为

各级人民政府授权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及其各级子

企业，化大科技及南工大资产公司系由南京工业大学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校办企

业，其国有资产管理的主管部门为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省财政厅，并不直接适用

上述规定。 

化大科技及南工大资产公司均为南工大 100%持股的企业，南工大将化大科

技所持发行人股权划转给南工大资产公司为内部无偿划转，由于上述教育部的

“教技发[2005]2号”文、“教技发[2006]1号”文及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苏

教科发[2006]2号”文均未明确高校将经营性资产划转至高校资产公司的具体审

批程序，故南工大参照上述《暂行办法》关于企业国有产权在国资监管机构所出

资企业（即“集团公司”层面）内部无偿划转的程序，仅由南工大自行审批，而

未报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2）股权划转未履行相关备案登记程序已获得江苏省财政厅确认 

2013 年 10 月 9 日，江苏省财政厅出具了“苏财资[2013]139 号”《江苏省

财政厅关于确认南京工业大学投资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国有

股权的函》，该函明确了发行人 2008 年股权划转未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

瑕疵，并认为南京工业大学所持久吾高科股权，在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实现了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存在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的情形，江苏省财政厅对南京工

业大学在久吾高科历史沿革中持有的股权结果予以确认。因此，前述 2008 年股

权无偿划转行为已获得江苏省财政厅的确认，不存在产权纠纷或争议。 

综上，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该次股权划转虽未报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批准，但已取得江苏省财政厅的确认，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存在产权纠纷

或争议，也未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不会对发行人目前的股权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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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09 年 11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2009 年 11 月，九思高科与德汇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九思高科将其

持有的公司 41.63%股权（2,000 万股）转让给德汇集团，转让价格为 4 元/股，

合计 8,000万元；同时，九思高科将其持有的公司 13.53%股权（650万股）转让

给邢卫红等 24名自然人。 

200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

章程。 

2009年 12 月 8日，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在江苏省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及

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工商局换发注册号为 320000000009911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德汇集团持有久吾高科 41.63%股权，为久吾高科的

第一大股东，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德汇集团 2,000.00 41.63 

2 九思高科 1,343.58 27.97 

3 南工大资产公司 630.00 13.11 

4 邢卫红 170.03 3.54 

5 范益群 150.03 3.12 

6 杨刚 40.00 0.83 

7 杨建民 30.00 0.62 

8 金万勤 30.00 0.62 

9 张宏 25.00 0.52 

10 姚韡 20.03 0.42 

11 黄培 20.03 0.42 

12 王沛 20.03 0.42 

13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42 

14 刘飞 20.00 0.42 

15 陈先钧 20.0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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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肖虎 20.00 0.42 

17 漆虹 20.00 0.42 

18 潘锁良 20.00 0.42 

19 周邢 20.00 0.42 

20 吴健 20.00 0.42 

21 杨积衡 15.00 0.31 

22 王志员 15.00 0.31 

23 方遒 15.00 0.31 

24 王怀林 10.23 0.21 

25 景文珩 10.00 0.21 

26 陈日志 10.00 0.21 

27 汪效祖 10.00 0.21 

28 梁小军 10.00 0.21 

29 魏熙 10.00 0.21 

30 晋欣蕾 10.00 0.21 

31 魏晓菁 10.00 0.21 

32 李卫星 10.00 0.21 

33 顾学红 10.00 0.21 

34 王凤仪 3.00 0.06 

35 郭圣超 2.03 0.04 

36 胡金寿 2.00 0.04 

37 吴耀忠 2.00 0.04 

38 孙丽萍 1.50 0.03 

39 陆树谷 1.00 0.02 

40 束元松 1.00 0.02 

41 林金娣 1.00 0.02 

42 吴达奎 1.00 0.02 

43 张岳泉 1.00 0.02 

44 杜德华 1.00 0.02 

45 徐巧月 1.00 0.02 

46 陆娟英 1.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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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王维荣 1.00 0.02 

48 朱静维 0.50 0.01 

 合计 4,804.00 100.00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久吾高科本次股权转让已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十二）2013 年 6-7 月久吾高科股权继承 

因原自然人股东姚韡去世，根据其遗嘱，姚韡所持公司 20.0274 万股股份

分别由其子女时权（3.1154万股）、时蓓（3.1154万股）、时蕾（3.1154万股）、

时华（3.1154万股）、时衡（3.1154万股）、时量（3.1154万股）及时盛（1.335

万股）继承。上述股份继承事项经时权、时蓓、时蕾、时华、时衡、时量及时盛

于 2013年 6月 4日签订《股份继承确认声明》确认。 

本次股份继承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公证处于 2013年 7 月 8日出具（2013）

宁鼓证民内字第 1295号《公证书》公证，证明姚韡所持公司股份由时权、时蓓、

时蕾、时华、时衡、时量及时盛共同继承。 

因原自然人股东陆树谷去世，陆树谷所持公司 1万股股份由其子陆骏继承。

该股份继承事项经陆树谷子女陆骏、陆寅、陆融于 2013 年 7 月 5 日签署《股份

继承确认声明》确认。 

本次股份继承经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证明陆树谷所持公司股份由陆骏

继承。 

上述股权继承事项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德汇集团 2,000.00 41.63 

2 九思高科 1,343.58 27.97 

3 南工大资产公司 630.00 13.11 

4 邢卫红 170.03 3.54 

5 范益群 150.0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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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刚 40.00 0.83 

7 杨建民 30.00 0.62 

8 金万勤 30.00 0.62 

9 张宏 25.00 0.52 

10 黄培 20.03 0.42 

11 王沛 20.03 0.42 

12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42 

13 刘飞 20.00 0.42 

14 陈先钧 20.00 0.42 

15 王肖虎 20.00 0.42 

16 漆虹 20.00 0.42 

17 潘锁良 20.00 0.42 

18 周邢 20.00 0.42 

19 吴健 20.00 0.42 

20 杨积衡 15.00 0.31 

21 王志员 15.00 0.31 

22 方遒 15.00 0.31 

23 王怀林 10.23 0.21 

24 景文珩 10.00 0.21 

25 陈日志 10.00 0.21 

26 汪效祖 10.00 0.21 

27 梁小军 10.00 0.21 

28 魏熙 10.00 0.21 

29 晋欣蕾 10.00 0.21 

30 魏晓菁 10.00 0.21 

31 李卫星 10.00 0.21 

32 顾学红 10.00 0.21 

33 时权 3.12 0.07 

34 时蓓 3.12 0.07 

35 时蕾 3.12 0.07 

36 时华 3.1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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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时衡 3.12 0.07 

38 时量 3.12 0.07 

39 王凤仪 3.00 0.06 

40 郭圣超 2.03 0.04 

41 胡金寿 2.00 0.04 

42 吴耀忠 2.00 0.04 

43 孙丽萍 1.50 0.03 

44 时盛 1.34 0.03 

45 陆骏 1.00 0.02 

46 束元松 1.00 0.02 

47 林金娣 1.00 0.02 

48 吴达奎 1.00 0.02 

49 张岳泉 1.00 0.02 

50 杜德华 1.00 0.02 

51 徐巧月 1.00 0.02 

52 陆娟英 1.00 0.02 

53 王维荣 1.00 0.02 

54 朱静维 0.50 0.01 

 合计 4,804.00 100.00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权继承事项已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十一）2013 年 11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2013年 11 月 25日，九思高科与青骓蹑影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九思高科

将其持有的公司 14.99%股权（720 万股）转让给青骓蹑影，转让价格为 15 元/

股，合计 10,800 万元；同日，九思高科与维思捷朗、维思投资签订《股份转让

协议》，九思高科将其持有的公司 11.31%股权（543.33万股）和 1.67%股权（80.25

万股）分别转让给维思捷朗和维思投资，转让价格均为 15 元/股，合计分别为

8,149.95万元和 1,203.71万元。维思投资为维思捷朗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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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本次股权转

让的决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德汇集团 2,000.00 41.63 

2 青骓蹑影 720.00 14.99 

3 南工大资产公司 630.00 13.11 

4 维思捷朗 543.33 11.31 

5 邢卫红 170.03 3.54 

6 范益群 150.03 3.12 

7 维思投资 80.25 1.67 

8 杨刚 40.00 0.83 

9 杨建民 30.00 0.62 

10 金万勤 30.00 0.62 

11 张宏 25.00 0.52 

12 黄培 20.03 0.42 

13 王沛 20.03 0.42 

14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42 

15 刘飞 20.00 0.42 

16 陈先钧 20.00 0.42 

17 王肖虎 20.00 0.42 

18 漆虹 20.00 0.42 

19 潘锁良 20.00 0.42 

20 周邢 20.00 0.42 

21 吴健 20.00 0.42 

22 杨积衡 15.00 0.31 

23 王志员 15.00 0.31 

24 方遒 15.00 0.31 

25 王怀林 10.23 0.21 

26 景文珩 10.0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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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日志 10.00 0.21 

28 汪效祖 10.00 0.21 

29 梁小军 10.00 0.21 

30 魏熙 10.00 0.21 

31 晋欣蕾 10.00 0.21 

32 魏晓菁 10.00 0.21 

33 李卫星 10.00 0.21 

34 顾学红 10.00 0.21 

35 时权 3.12 0.07 

36 时蓓 3.12 0.07 

37 时蕾 3.12 0.07 

38 时华 3.12 0.07 

39 时衡 3.12 0.07 

40 时量 3.12 0.07 

41 王凤仪 3.00 0.06 

42 郭圣超 2.03 0.04 

43 胡金寿 2.00 0.04 

44 吴耀忠 2.00 0.04 

45 孙丽萍 1.50 0.03 

46 时盛 1.34 0.03 

47 陆骏 1.00 0.02 

48 束元松 1.00 0.02 

49 林金娣 1.00 0.02 

50 吴达奎 1.00 0.02 

51 张岳泉 1.00 0.02 

52 杜德华 1.00 0.02 

53 徐巧月 1.00 0.02 

54 陆娟英 1.00 0.02 

55 王维荣 1.00 0.02 

56 朱静维 0.50 0.01 

 合计 4,80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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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久吾高科上述股权转让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转

让价格系在参考久吾高科经营业绩及九思高科投资回报率的基础上经各方友好

协商确定，且相关转让价款及税费已支付完毕。久吾高科上述股权转让已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权转让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

有效。 

（十二）2014 年 3 月久吾高科股权转让 

2014 年 3 月 28 日，维思捷朗与捷奕创投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维思捷朗

将其持有的公司 2.71%股权（130.08万股）转让给捷奕创投，转让价格为 15.375

元/股，合计 2,000 万元。该转让价格系在参考久吾高科前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基

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捷奕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南京维思投资有限公

司，维思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南京维思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杭州捷

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6 月 17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本次股权转让

的决议。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久吾高科的股权结构为：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德汇集团 2,000.00 41.63 

2 青骓蹑影 720.00 14.99 

3 南工大资产公司 630.00 13.11 

4 维思捷朗 413.25 8.60 

5 邢卫红 170.03 3.54 

6 范益群 150.03 3.12 

7 捷奕创投 130.08 2.71 

8 维思投资 80.25 1.67 

9 杨刚 40.00 0.83 

10 杨建民 30.00 0.62 

11 金万勤 30.00 0.62 

12 张宏 25.0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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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培 20.03 0.42 

14 王沛 20.03 0.42 

15 WANG ZHAOHUI（汪朝晖） 20.03 0.42 

16 刘飞 20.00 0.42 

17 陈先钧 20.00 0.42 

18 王肖虎 20.00 0.42 

19 漆虹 20.00 0.42 

20 潘锁良 20.00 0.42 

21 周邢 20.00 0.42 

22 吴健 20.00 0.42 

23 杨积衡 15.00 0.31 

24 王志员 15.00 0.31 

25 方遒 15.00 0.31 

26 王怀林 10.23 0.21 

27 景文珩 10.00 0.21 

28 陈日志 10.00 0.21 

29 汪效祖 10.00 0.21 

30 梁小军 10.00 0.21 

31 魏熙 10.00 0.21 

32 晋欣蕾 10.00 0.21 

33 魏晓菁 10.00 0.21 

34 李卫星 10.00 0.21 

35 顾学红 10.00 0.21 

36 时权 3.12 0.07 

37 时蓓 3.12 0.07 

38 时蕾 3.12 0.07 

39 时华 3.12 0.07 

40 时衡 3.12 0.07 

41 时量 3.12 0.07 

42 王凤仪 3.00 0.06 

43 郭圣超 2.0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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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胡金寿 2.00 0.04 

45 吴耀忠 2.00 0.04 

46 孙丽萍 1.50 0.03 

47 时盛 1.34 0.03 

48 陆骏 1.00 0.02 

49 束元松 1.00 0.02 

50 林金娣 1.00 0.02 

51 吴达奎 1.00 0.02 

52 张岳泉 1.00 0.02 

53 杜德华 1.00 0.02 

54 徐巧月 1.00 0.02 

55 陆娟英 1.00 0.02 

56 王维荣 1.00 0.02 

57 朱静维 0.50 0.01 

 合计 4,804.00 100.00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久吾高科上述股权转让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转

让价格系在参考久吾高科前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且相

关转让价款及税费已支付完毕。久吾高科上述股权转让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合法、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股权转让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

有效。 

三、德汇集团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德汇集团前身为“上海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于 2003年 5月变更公

司名称为“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德汇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23 日， 并

于 2009 年 11 月受让九思高科所持久吾高科 41.63%股权而开始持有发行人股份

并成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持续至今。 

德汇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期间的历次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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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1月，德汇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薛加玉 3,500.00 20.000% 

2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17.143% 

3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3,000.00 17.143% 

4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7.143% 

5 上海铭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17.143% 

6 魏冬 1,200.00 6.857% 

7 陈晓东 500.00 2.857% 

8 孔刘柳 300.00 1.714% 

合  计 17,500.00 100.00% 

2011年 5月，德汇集团将 2010年度未分配利润 3,500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转增后注册资本由 17,500 万元增至 21,000 万元。2011 年 6 月，上海铭大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德汇集团 17.143%股权作价 3,600万元全部转让给上海

铭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德汇集团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薛加玉 4,200.00 20.000% 

2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 17.143% 

3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3,600.00 17.143% 

4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 17.143% 

5 上海铭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600.00 17.143% 

6 魏冬 1,440.00 6.857% 

7 陈晓东 600.00 2.857% 

8 孔刘柳 360.00 1.714% 

合  计 21,000.00 100.00% 

2012年 8 月 12日，德汇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减少注册资本 14,400

万元，其中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铭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均减少注册资本 3600 万元，减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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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上述 4 家公司均不再持有德汇集团股权。德汇集团就本次减资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在报纸上刊登了减资公告，并经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月 12日出具信资评报字[2012]第 227号《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非同比例减

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进行了净资产评估。因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为浙江省国资委管理的省属国有企业，浙江省国资委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出具

的浙国资产权[2012]52 号《关于同意转让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

复》，批准上述净资产评估结果，并批准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将所持德汇集团股权

以不低于净资产评估结果的价格在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若公开挂牌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同意采用由德汇集团按净资产评估结果作价

回购股权的方式进行减资退出。2012 年 12 月 28 日，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向德汇

集团发出通知，截至挂牌截止日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请德汇集团具体办理杭州

钢铁集团公司所持德汇集团股权的退出事宜。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德汇集团换发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080695）。本次减资完成后，德汇集团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薛加玉 4,200.00 63.636% 

2 魏冬 1,440.00 21.818% 

3 陈晓东 600.00 9.091% 

4 孔刘柳 360.00 5.455% 

合  计 6,600.00 100.00%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公司自成立以来发生的历次股权转

让及增资均系所涉各方的真实意愿表示和自愿行为；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股权关

系清晰明确，不存在任何潜在争议、纠纷或未决事项，不存在股东权利受到限制

的情形；各股东均以合法拥有的财产取得公司股份，用于缴付公司资本的财产不

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的情形；各股东不存在因持有公司股份，或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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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损害公司利益的任何情形。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文有关本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

变情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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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公司全体董事签名： 

 

      

魏冬  范克银  陈晓东  

      

韩连生  刘飞  孙健  

      

吕伟  姜涟  郭立玮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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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公司全体监事签名： 

 

     

贾健  李荣昌  常冬杰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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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范克银  程恒  方遒  魏煦 

       

潘锁良  闫勇  杨积衡  王肖虎 

       

晋欣蕾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